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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在建工地
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的通知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市质安监站，各有关单位：
为吸取“3.2”南宁汉军五象一号二期项目活动板房火灾事故教训，全面整治在建工地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在建工地火灾事故发生，并对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层级监督检查发现的我市部分在建工地存在的参建各方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消防安全管理混乱、消防设施不到位等问题举一反三加强整改和管理，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开展“全覆盖”建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除整治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排查整治时间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二、排查整治范围及方式
（一）排查整治范围：全市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二）检查方式：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市本级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各县（区）参照本方案对所管辖的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我局。我局将适时对各县（区）的在建项目进行抽查。
三、检查内容
（一）建设工程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是否依法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
（二）是否明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制定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三）在建工程内是否设置人员住宿、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等场所；
（四）是否与在建工程的施工同步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系统、临时消防应急照明，是否配备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五）是否设有消防车通道并畅通；
（六）是否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
（七）施工现场人员宿舍、办公用房的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安全疏散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高层建筑、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的外脚手架、模板支架的架体是否采用不燃材料搭设，高层建筑、既有建筑外墙改造和临时疏散通道是否采用阻燃型安全防护网；
（八）工地生活、施工用火用电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动火作业现场监护措施是否落实；
（九）使用易燃可燃外墙保温材料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管理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否存在外墙保温材料封堵不严，防护层脱落、开裂，保温材料裸露，以及在有保温层的外墙上设置广告牌、灯箱等高温用电设备，在建筑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品等问题；
（十）是否达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2011）规定的其他要求。
四、人员分组
成立专项检查组，对市本级项目进行检查。检查组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军担任抽查组组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管科科长黎国梁、质安科科长吴震波、市质安监站站长陆辉毅分别任第一、二、三小组小组长。
（一）第一小组：
小组长:黎国梁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管科科长
成  员:蒲  波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管科工作人员
市质安监站负责被检项目的一名监督人员
（2） 第二小组：
小组长:吴震波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科长
成  员:梁  斌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工作人员
      市质安监站负责被检项目的一名监督人员
（3） 第三小组：
小组长:陆辉毅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
成  员:施庆扬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管科工作人员
      市质安监站负责被检项目的一名监督人员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在建工地要充分认识在建项目消防安全风险防控的重要性，认真对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2011）落实各项施工工地消防管理要求。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住建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建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分析和研究火灾防控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保证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三）加大检查力度。各县（区）住建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对辖区内所有在建项目开展“全覆盖”检查，督促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要责令有关单位立即整改，并跟踪复查。对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整改不力的，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四）加强信息报送。各县（区）住建部门要落实专人及时收集、整理及报送本地区整治工作情况。请各地于2023年4月5日前，将整治行动开展情况总结电子版（包括加盖公章扫描件）报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安科。
联系人：梁 斌  联系电话：0777-286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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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5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本局建管科、质安科、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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